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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是为了进一步确定土地所有权，维护农民集体合法权益，促进

农村社区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该文在结合崂山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基础上，介绍了崂山

区集体所有权用地的现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和技术指导、广泛宣传、加强争议调处、加

强已有成果的应用、强化督查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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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和农业部《关
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１〕６０号）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的通知》（鲁政办字〔２０１１〕１０３号）有关文件精
神，按照省、市工作部署，崂山区开展了农村集体土

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１　集体土地所有权用地现状

崂山区是１９９４年青岛市区划调整设立的新区，
位于青岛东部，辖区海域面积３７００ｋｍ２，陆地面积
３８９．３４ｋｍ２，其中，平原 ２８．９ｋｍ２，占总面积的
７．４０％；丘陵６８．４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１７．３０％；山区
２９２．０４ｋｍ２，占总面积的７５．３％［１］。全辖区４个街
道办事处，共计１３９个社区，其中已“农转非”社区
１５个。按省市实施方案指导意见要求，需进行所有
权地籍调查及确权登记发证的社区有１２４个社区。
扣除争议等不具备发证条件的宗地，预计需登记发

证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宗地总数约为１３３３宗，其中，
中韩街道需登记发证面积约９２８．２７ｋｍ２，共１００宗
地；沙子口街道需登记发证面积约７１７４．５３ｋｍ２，共
２５２宗地；北宅街道需登记发证面积约６５２９．８７ｋｍ２，

共 ２４５宗地；王哥庄街道需登记发证面积约
９５８２．５３ｋｍ２，共７３６宗地。

２　存在问题

２．１　社区积极性不高

由于目前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的作用

不明显，在实际生活、经济领域应用不够广泛，地方

社区和广大农民对该项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积

极性不高。主要表现在部分社区不配合提供该社区

集体土地权属资料，并拒不出席该社区及周边社区

土地现场指界，严重影响了该社区及周边社区确权

工作进度。

２．２　土地权属界线争议较大

各社区之间权属界线存在较多争议，无法在短

时间内调处解决，影响了整体工作的进度。主要存

在山林地界线之间（包括集体之间的山林地及集体

与国有崂山林场之间的山林地），社区集体与国有

河流、道路之间。其中仅国有崂山林场山林地面积

６５．２ｋｍ２，约占全区面积的１６．６％，涉及２６个社区。
经统计，目前存在争议的宗地数共有２９２宗，其中中
韩街道 ８０宗，沙子口街道 １３６宗，王哥庄街道 ５７
宗，北宅街道１９宗。另外，各个社区普遍存在插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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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飞地等集体土地，由于时间久远，缺少相关权源

材料，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确定权利主体，需要逐个划

定、确界，争议比较大。

２．３　地籍指界的返工现象

按照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程序，应先由

测绘单位根据社区申请进行实地测绘并出具测绘成

果，然后商约周边相邻社区出席现场指界，对于现场

指界无异议的，再进行内业的地籍调查表签字确认。

目前，部分社区土地所有权界线前期已通过现场指

界工作确认，但在内业地籍调查表四邻签字时，出现

相关社区不予认可或提出异议的情况，由此引发测

绘单位现场测绘返工现象。

２．４　签字盖章组织协调问题

由于此次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发证宗地数量众

多，每宗所有权确权登记发证卷大多３０多页，社区
签字地方较多，而且每宗地需要与邻宗地宗界线相

互签字确界，很容易露签，错签。如果发生漏签或者

错签，需要再次协调社区签字、盖章。因此社区签字

盖章时间紧、任务量重，需要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

３　对策建议

（１）加强组织领导［２］和技术指导。成立由常务

副区长为组长，区城乡建设局、区房地产开发管理

局、区农林局、区民政局、区海洋与渔业局、区水利

局、区法制办等部门为成员的崂山区农村集体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小组，负责调度推进农村集体土

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重大问

题。各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确定一

名领导干部包抓此项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合理组织

实施，采取由测绘单位按照分片出具界线图，并在图

上先行确认，而后集中签字的方式，确保对具备发证

条件的土地签字盖章完毕。国土部门要深入一线，

加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各中技术问

题。同时，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完成，召开工作培训

会。一是邀请省国土资源厅专家讲课，培训到各街

道及相关社区工作人员；二是分街道到试点社区现

场培训，技术指导。

（２）广泛宣传，层层发动［３］。各街道办事处要

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发证工作进行宣传，可通过电视、广播、网络、报纸等

媒体制作专题片、开辟专栏等有效方式，积极宣传农

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重要意义、工作目

标和法律政策，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工作氛围，调

动广大社区、农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要充分发挥

农村基层组织在登记申报、土地确权、纠纷调处等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

（３）深入调研，完善政策，加强争议调处。本着
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原则，按照村规民俗妥善解决

矛盾，一是对解放初期确认给农户，《六十条》确定

给农村集体的，按照国家规定该农户是哪个社区的

就确认给哪个社区。二是经农户自行开发、连续耕

作至今，并已获得实际收益２０年以上的耕地或其他
农用地，该农户是哪个社区的就确认给哪个社

区［４］。同时，为了保证工作进度，对协商不成无法

确认权属的土地，以争议地单独划出统计造册，暂不

确权发证。能够确定权属的，应予登记发证。

（４）加强土地调查成果及国有林权调查成果的
应用。充分利用全国土地调查及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中形成的村集体土地权属调查资料、图件等成果资

料，实现土地调查数据库与土地登记信息数据库的

整合互补。加快村庄土地调查工作进度，加快数据

库建设，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提供基础资

料［５］。

以第二次土地调查及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中形成

的村集体土地权属调查的资料、图件为基础，结合农

林部门已完成的崂山区国有林权界线成果资料，充

分利用《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国有林权界线协

议书》等指界资料，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发证

工作。原签订的《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及调查成

果不能满足此次所有权总登记发证要求，需增设界

址的，可按原《土地权属界线协议书》确定的界线和

走向，由各方法定代表或委托人现场指认和设置界

标，并作为原协议书的补充，用于所有权登记发证。

对于已经确认的林权界线，在告知相关权利主体后，

该次可以直接应用，无需重新指界。

（５）强化督查，确保质量。要切实加强对农村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质量管控，认真执行

《山东省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实施方

案》提出的技术质量要求。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登记

发证资料的管理，保证资料的全面、完整和规范。严

禁在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弄虚作假，乱发证

书。

要加强督导检查，建立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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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证工作进度统计和汇总、通报制度。各街道办事

处应于每季度最后一个月２０日前将该辖区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情况报工作小组，小组办

公室适时掌握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汇总上报进展情

况。

４　结语

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涉及农村土地

产权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化，涉及农村社会基础的稳

定，特别是涉及到广大农民群众主体的切身利益，具

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要充分认识做好

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加强组织领导、完善

相关政策、加强争议调处、应用已有成果、加强信息

化建设、强化督查等方面做好、做实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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